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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仙桃市人民政府、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

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签署 

新一体化一揽子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百科技”、“公司”）基于

“新一体化”战略，同北京容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仙桃市人民政府、武汉市汉阳

区人民政府、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日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本

次一揽子协议的签订是新一体化战略的全面落地，最大程度整合区域制造优势、

人才优势、资本优势等各方面优势资源，打造体系化的竞争力。 

 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因商务条款洽谈无法达成一致、政策变化而导致协

议修改、终止的风险。项目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事项，尚需

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 

 协议中相关项目建设分期投入且周期较长。建设过程中存在下游市场需 

求调整、宏观经济变化等不确定因素，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协议中投资规模为预估值，不代表实际投入额。公司计划使用自筹资金 

用于项目投资，存在投资额估计差异等风险。 

 

一、 新一体化一揽子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公司基于“新一体化”战略，同北京容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称“容百集团”）



与仙桃市人民政府、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近日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仙桃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情况 

为落实前期的《战略合作协议》（详见《关于与北京容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仙桃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自愿性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

082），公司近日与仙桃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容百集团仙桃正极材料生产基地投资

协议》、《仙桃容创壹号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容百电池三

角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产业投资基金”）、

《仙桃容百新能源工程装备公司项目投资协议》、《容百学院投资协议》。主要约

定内容如下： 

第一，在仙桃建成年产能40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基地，分三期建设完成。

一期（年产能10万吨）计划于2023年6月底前建成，二期（年产能10万吨）计划

于2025年前建成，三期（年产能20万吨）计划于2030年前建成。 

第二，设立仙桃容创壹号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匹配一期年产能10

万吨项目建设。仙桃容创壹号新能源合伙企业规模16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

资8.14亿元人民币，仙桃市人民政府指定的投资平台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7.84亿元人民币。二期、三期项目建设资金将由容百集团和仙桃市人民政府

后续另行商定。 

第三，在仙桃投资兴办仙桃容百新能源工程装备公司项目（以下简称“工程

装备项目”），主要生产经营新能源装备及配套核心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与服务。 

第四，在仙桃市投资建设容百学院项目，并拟于项目建成后从事相关产业培

训和对外咨询服务。 

第五，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参与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上述协议均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情况 

容百集团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与容百集

团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为协议甲方，公司及北京容百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合称“容百集团”）为协议乙方。 

协议相关方规划在武汉市汉阳区选址项目用地，设立公司华中区域总部、新

能源技术研究院；公司将在武汉市汉阳区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和产业投资基金，重

点投资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业上下游的项目。 

北京容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41.09%合伙份额，为公司的间接控股方及实际控制人白厚善所控制企业。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

年。 

（三）与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容百集团与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与容百集团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协议甲方，公司及容百集团为协议乙方。 

协议相关方规划合作推动容百集团在湖北省的投资布局，包括落地华中区域

总部、全球最大的正极材料基地、工程装备公司等系列项目，打造新能源电池材

料产业链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并长期有效，如双方中任何一方欲终止

本协议，应以书面形式（协议书、信件、传真、电子邮件等）通知对方，对方接

到通知六十天（含）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则从接到通知日起满六十天后，本协

议自动失效。 

 

二、 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容百电池三角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已于3月

28日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新一体化所涉及的其他协议签署均在总经理审批

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签署具体协议时，公司将履

行相应的审议和决策程序。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一揽子协议签订是新一体化战略的全面落地，最大程度整合区域制

造优势、人才优势、资本优势等各方面优势资源，打造体系化的竞争力，中长期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和业绩水平。 

2. 仙桃正极材料生产基地一期10万吨项目近日签约并正式动土开工，仙桃

基地将成为公司未来几年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远期产能规划达到40万吨，全力

满足下游战略客户需求。新基地在产品技术、工程装备、用电绿色低成本化等方

面的综合优势，将保持公司在行业里的领先地位和竞争力。 

3. 公司在武汉将设立华中区域总部和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形成以武汉为核

心辐射鄂州基地和仙桃基地的集聚效应，通过加强科研创新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公司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商业化方面的竞争力。 

4. 产融结合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本次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是以产业

投资为纽带，和上市公司主业协同发展。公司将集中优势资源，投资锂电正极材

料上下游产业，以正极材料制造用电绿色低成本化开发为突破口，投资新能源技

术和装备体系，以及新能源服务业，打造开放的有机的产业链生态体系。 

 

四、 相关风险提示 

1. 协议中《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与容百集团战略合作协议》、《长江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容百集团战略合作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尚存在不确

定性。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需双方履行审批程序及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

作协议。 

2. 针对与仙桃正极生产基地及配套的协议：《容百集团仙桃正极材料生产基

地投资协议》、《仙桃容创壹号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仙桃

容百新能源工程装备公司项目投资协议》及《容百学院投资协议》在履行过程中

存在因政策变化而导致协议修改、终止的风险。项目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

设施工等有关事项，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且协议中相关项目建设分期投

入且周期较长。建设过程中存在下游市场需求调整、宏观经济变化等不确定因素，

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3. 针对《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与容百集团战略合作协议》：本协议为战略

合作协议，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存在因商务条款洽谈无法达成一致、政策变化等因

素而导致协议修改、终止的风险。项目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

事项，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 



4. 针对《容百电池三角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

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项目管理及交易实施等多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该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

标的的风险；（2）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后标的企业不

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3）法律与政策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技术

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 

5. 针对《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容百集团战略合作协议》：本协

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存在因商务条款洽谈无法达成一致、政策

变化等因素而导致协议修改、终止的风险。 

6. 协议中投资规模为预估值，不代表实际投入额。公司计划使用自筹资金

用于项目投资，存在投资额估计差异等风险。 

7.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3 月 30 日 


